
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辦理行政罰鍰處分移送行政執行作業流程圖 

審查案件時同時開立裁處書於申請人領件時或依行政程

序法規定送達受處分人；另設置登記簿逐案載明受處分人

名稱、裁處書日期、文號、金額、繳納期限等，由各單位

專人控管列入移交。 

 
如期繳納者  逾處分所定期限未繳納者 

 

 

 

 

 
 

 

 

 

 

 

 

 

 

 

 

 

 

 

  

 

 

 

 

 

各所應於十五日內發函催

繳，並按規定程序取得合法

送達紀錄。 

結案 

受處分人逾三十日催繳期

限仍未繳納罰鍰，應於三十

日內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

署所屬行政執行分署執行。 

受處分人有可供執行財

產者 

 受處分人無財產可供執

行或雖有但數額不足者 

行政執行分署就所欠數

額財產執行 

 行政執行分署核發執行

(債權)憑證 

執行(債權)憑證交專人保管，並將

處理情形登載於登記簿。 

各所應隨時注意受處分人動向，每

年清查受處分人財產及所得資

料，發現有可供執行之財產者。 

得執行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年

尚未執行終結者。 

應於十五日內移送法務部行政執

行分署，繼續執行。 

結案 


